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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
关于做好 2022 年暑期校外培训机构治理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学区中心校、局直单位、民办学校、培训机构:

2022 年暑期是“双减”后的第二个暑期。前期我县校外

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，但仍存在学科类培训

“隐形变异”、非学科类培训缺乏规范等问题，特别是受新

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，深化治理还面临很多风险挑

战。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治理成果还很脆弱，极易反弹反复，

必须坚定持之以恒的决心，增强从严从紧、抓早抓小的意识，

抓反复、反复抓，直至最后取得成功。为持续做好校外培训

机构治理工作，严防学科类培训死灰复燃，规范非学科类培

训机构办学行为，切实减轻学生假期负担，保障广大中小学

生度过平安、愉快、有意义的假期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校外培训治理工作

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是国家“双减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是为确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校外培训负担，构建良好教育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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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，还学生和家长一个良好

的校外培训环境的重要举措。各单位要从讲政治的高度，充

分重视，积极行动，持续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做实、做

好。

二、严防学科类培训非法开展

我县范围内已经无合法学科类培训机构，各中心校要严

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对学科类培训变异问题进行检查摸

排，在暑期采取“日查+夜查”“联检+抽检”等方式，广泛

动员街道、居委会、社区等力量，对学科类培训机构开展拉

网式巡查检查，严防学科类培训机构隐形变异违规开班、非

学科类培训机构超范围开展学科类培训等问题发生，对发现

的问题及时向乡镇政府和县教育体育局报告，并予以取缔、

关停。

各学区中心校要根据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行为的

隐蔽性、多变性特点，以及检查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

要及时与县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专项行动工作办公室沟通，予

以研判处置。对存在以下行为的要坚决予以查处：证照不全

的机构或个人，以咨询、文化传播、“家政服务”“住家教师”

“众筹私教”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；组织异地培训，

在居民楼、酒店、咖啡厅等场所，化整为零在登记场所之外

开展“一对一”“一对多”等学科类培训；以游学、研学、

夏令营、思维素养、国学素养等名义，或者在科技、体育、

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中，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。

三、加强非学科类机构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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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《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河北省义务教育阶

段校外培训机构禁止性事项负面清单>的通知》要求，定期

或不定期开展暑期非学科类培训材料和从业人员抽查巡查，

尤其是对培训内容及材料的政治性、思想性、科学性进行从

严审核把关，确保正确育人方向和价值导向。局职成教股、

学区中心校要加强暑期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督检查，对违

反“二十五不得，二十严禁”的行为和机构发现一起、查处

一起、通报一起，并列入培训机构“黑名单”，确保校外培

训机构治理取得实效。

各培训机构要严格按照审批的办学内容，依法开展培训

活动，不得开展学科类培训，不得出租、出借办学场地开展

非法培训，不得超过国家规定时间上课，认真落实各项管理

规定，不断规范办学行为，确保我县培训市场有序良性发展。

四、压实学校“双减”工作责任

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是国家“双减”的重要内容。为确实

减轻中小学生过重校外培训负担，构建良好教育生态，促进

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，确保我县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

取得成效，按照省、市“压实学校校长责任”的要求，各中

小学要组织好“双减”政策的教育与宣传，建立家校联运机

制，加强对学生家长的培训和指导，切实把“双减”工作落

到实处。各中小学校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加大对在职教师

管理力度，坚决杜绝有偿家教现象。

县教育体育局、各学区中心校、相关学校要组织开展高

频率的日常巡查检查，形成高压态势，严格约束在职教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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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，遏制非法培训现象。

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

2022 年 8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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